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鸠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鸠江区混凝
土企业搬迁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鸠政办〔2025〕29 号

清水街道，鸠江经济开发区，区工信局，区住交局，区自规局，

区征收办，鸠江生态环境分局：

现将《鸠江区混凝土企业搬迁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鸠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8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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鸠江区混凝土企业搬迁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芜湖市主城区预拌混凝土布点专项规划

（2023-2035 年）》工作专班的通知要求，有序推进预拌混凝土

企业入园落位，促进预拌混凝土行业高标准、高质量发展，现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任务

根据《芜湖市主城区预拌混凝土布点专项规划（2023-2035

年）》文件要求，遵循统一规划、合理布局、坚持技术、设备的

先进性、适用性、合理性、经济性的原则，充分利用园区土地，

优化空间布局，提高土地利用率，全面提升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

建设品质，倡导绿色发展，推动鸠江区城东片区混凝土产业园落

地。

二、工作步骤

1.企业摸排阶段。为园区建设提供决策支撑，做好辖区内混

凝土企业生产经营情况、税收收入及企业搬迁需求的情况摸底工

作。（区工信局牵头、清水街道配合）

2.规划设计阶段。确定园区范围，拟定园区总体规划方案（区

工信局负责）；提升园区周边基础设施水平，明确道路建设标准

（区住交局负责）；向市局报批确定园区红线范围（区自规局负

责）；解决地块及附属设施争议问题（清水街道、鸠江开发区负

责）；组建园区工作专班，同步完成三个企业的协议搬迁谈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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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力推进项目地块征地征收及相关报批手续工作（清水街道负责，

区征收办协助）。

3.施工阶段。完成土地出让，根据前期规划设计开展建设。

（清水街道牵头、建设单位配合）

4.验收完工阶段。搬迁企业资质证书办理及审核，确保企业

资质符合生产经营要求，完成各项验收工作，并将园区纳入统一

管理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。（各职能部门依职责开展验收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。涉及企业搬迁的相关街道要成立相应的工作专

班，加强对搬迁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确保搬迁工作顺利有序推进。

2.通力配合。各部门合作共联，紧密配合，在各环节提供工

作支持，同时做好企业沟通工作，加大跟踪服务力度，做到企业

经营与搬迁工作两不误。在没有确定建设单位前，由区工信局牵

头组织召开会议、汇报工作进展情况。

3.确保安全。当前工作千头万绪，安全形势十分严峻，各级

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安全工作，严格遵循安全规范，预防安全问

题发生，确保既有高质量发展又能高水平安全。


